2026-2027年度闽清县总医院村医医疗责任险与意外伤害险保险方案

一、业务概况
1.投保人：闽清县总医院
2.被保险人/保障人员：村医212人（含超龄人员）
3.总保费：102000元
二、医疗责任险承保方案：
1.患者单人次保险赔偿限额。在保险有效期内，患者单人次医疗风险赔偿限额不低于10万元。
2.患者多人次保险赔偿限额。在保险有效期内，患者多人次医疗风险赔偿限额不低于30万元。
3.该保险项目年度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280万元。
4.精神损害赔偿限额。对于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，赔偿金额不低于单人次赔偿限额的20%为限，并计算在单人次赔偿限额之内。
5.免赔额：由应标单位自行核定。
6.村医共202人，每人保费400元，202*400=80800元
7.保险期限：2026年5月10日零时起至2027年5月9日二十四时止
三、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承保方案：
1.每人意外身故、残疾保险金额不低于6万元；
2.每人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金额不低于0.5万元；
3.每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不低于1.8万元，。   
4.保费：村医共212人，每人保费100元，212*100=212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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